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申请流程
一、认定对象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具有本地户籍，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、服刑在押、强制隔离戒毒、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、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；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，另一方符合重残、重病、服刑在押、强制隔离戒毒、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、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。
二、申请材料（一式三份）
1、手写申请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2、村（居委会）介绍信原件及复印件。 
3、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及复印件。 
4、申请人、父母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。 
5、父母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
6、公安部门出具的父母双方失踪证明原件和复印件
及其他情况应该提供的原件和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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